附件2
大竹县2026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实施主体承诺书

大竹县农业农村局：
我方　　　　　  　　　自愿通过公开遴选成为大竹县2026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主体。为保证项目持续良好运行，按时保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我方郑重承诺：
1．除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影响导致项目不可实施、项目实施内容变更、项目实施期限延长等情形外，我方绝不随意退出、变更项目任务或拖延项目实施进度。
2．应购置合格合规的新设备，确保设备100％符合现行国家规范及标准，且针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适用性强。设备采购应符合相关程序，购置手续完善，票据齐全票据完整。
3．申请本项目资金补贴的秸秆项目专用设施设备未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或其他中省项目资金补贴。
4．项目补贴修建的加工厂房、库棚等设施，建设用地的环评、用地证明等资料和手续齐全；电力基础设施应配套完善。如因上述等原因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导致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项目，视为自愿放弃本项目所有补贴。
5．项目实施过程中，我方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及时消 除事故隐患。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将由我方承担全部责任。
6．我方郑重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                                                        ），如未按进度实施，则未实施部分不享受补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后，我方将如实提供项目所涉及财务票据、台账、第三方资产评估或审核报告、报表、影像等资料，配合贵局做好验收工作。
7．我方将严格按照项目要求开展工作，如有任何弄虚作假行为，视为自愿放弃本项目所有补贴，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方如因诚信、审计等因素导致需收回财政资金，我方自愿退回所有已补贴的财政资金，并自愿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包括被贵局拉入县级项目实施主体黑名单），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投入成本。如给贵局造成任何损失，贵局均可向我方追偿。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年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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